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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案号：01F20223245 

致：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委托，并根据上市公司与本所签订的

《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

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2023 年 2 月 22 日，上市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武汉长江通信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草案的信息

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012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律师就《问

询函》中需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并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更新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或已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更新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的相关内容为准。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

另有说明外，《法律意见书》中已作释义的词语，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具有相

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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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问询函》问题 4 

草案显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包括多家合伙企业，其中青岛宏坤因除标的公

司外暂无其他对外投资，出于审慎性考虑，公司将青岛宏坤视为专为本次交易设

立的主体进行穿透披露。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其他合伙企业是否存在专为本次

交易设立的情形，是否以持有标的公司为目的，以及合伙协议及资管计划约定的

存续期限；（2）如上述合伙企业专为本次交易设立，补充披露相关合伙份额的锁

定安排。请财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1、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其他合伙企业是否存在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情形，

是否以持有标的公司为目的，以及合伙协议及资管计划约定的存续期限 

（1）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其他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青岛宏坤外，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其他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中其

他合伙企业 

入股迪爱

斯的时间 

是否投资其

他企业 

是否专门以持有迪

爱斯股权为目的 
存续期限 

宁波爱鑫 
2014 年

12 月 

否 

迪爱斯的员工持股

平台，以持有迪爱

斯股权为设立目的 

201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7 日 

宁波荻鑫 
2014 年

12 月 

201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7 日 

申迪天津 
2021 年

02 月 

2020 年 12 月 29 日至

2050 年 12 月 28 日 

爱迪天津 
2021 年

02 月 

2020 年 12 月 29 日至

2050 年 12 月 28 日 

兴迪天津 2021 年 2020 年 12 月 29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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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中其

他合伙企业 

入股迪爱

斯的时间 

是否投资其

他企业 

是否专门以持有迪

爱斯股权为目的 
存续期限 

02 月 2050 年 12 月 28 日 

国新双百 
2021 年

02 月 
是 否 

2019年 9月 16日至无

固定期限 

芜湖旷沄 
2021 年

02 月 
是 否 

2018 年 9 月 26 日至

2028 年 9 月 25 日 

湖北长江 

5G 基金 

2021 年

02 月 
是 否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6 年 11 月 15 日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的其他合伙企业中，宁波爱鑫、宁波荻鑫、申迪天津、爱

迪天津、兴迪天津为迪爱斯分别于 2014 年和 2021 年为实施员工持股方案设立的

合伙企业。根据两次员工持股方案，员工持股平台系通过设立由被激励员工担任

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向迪爱斯增资的方式进行，达到被激励员工间接持有迪爱

斯股权的目的。迪爱斯制定和实施员工持股方案的目标是建立健全长期、有效的

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迪爱斯的治理结构，增强竞争力，促进持续、稳健、

快速发展。因此，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的其他合伙企业中，上述 5 家员工持股平台

确系为持有迪爱斯股权而设立的合伙企业。 

（2）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其他合伙企业不存在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情形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的其他合伙企业中，宁波爱鑫、宁波荻鑫、申迪天津、爱

迪天津、兴迪天津为迪爱斯的员工持股平台，入股迪爱斯时间早于本次重组交易

停牌前六个月。 

宁波爱鑫、宁波荻鑫系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

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 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实施<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资发改革〔2009〕49 号）等规范性文件设立；申迪天津、爱迪天津、

兴迪天津系根据《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国

资发改革〔2016〕133 号）及《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支持鼓

励“双百企业”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改办〔201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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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有关规定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上述员工持股平台系为持有迪爱斯股权而

设立的持股平台，但非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的其他合伙企业中，国新双百、芜湖旷沄、湖北长江 5G

基金均系合法设立且经备案的私募基金，入股迪爱斯时间早于本次重组交易停牌

前六个月，除投资迪爱斯外均存在其他对外投资。因此，国新双百、芜湖旷沄、

湖北长江 5G 基金不是专门为持有迪爱斯股权而设立的合伙企业，亦非专为本次

交易而设立。 

综上，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的其他合伙企业不存在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情形。 

2、如上述合伙企业专为本次交易设立，补充披露相关合伙份额的锁定安排 

如上所述，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的其他合伙企业不存在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

情形。 

3、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草案“第五节 交易各方”之“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十）

交易对方穿透后的合计人数，是否超过 200人，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指引第 4号》的相关规定”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其他合伙企业是否存

在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情形，是否以持有标的公司为目的，以及合伙协议及资管

计划约定的存续期限。 

（二）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1、律师核查过程 

就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上述合伙企业入股迪爱斯所对应的工商档案，了解上述合伙企业

入股迪爱斯的基本情况； 

（2）通过企查查等网站，网络检索上述合伙企业的对外投资、存续期限等

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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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网络检索上述合伙企业中私募基

金的备案情况； 

（4）查阅上述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 

（5）查阅《上海迪爱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员工持股方案》《迪爱斯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方案》及该等员工持股方案的审批文件。 

2、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的其他合伙企业，不存在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情形；

除员工持股平台外，皆不以持有标的公司为目的而设立； 

（2）公司已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其他合伙企业是否存在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的情形，是否以持有标的公司为目的，以及合伙协议及资管计划约定

的存续期限。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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